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表演藝術類補助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97年11月5日文參字第0973134726-1號令訂定
1、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提昇表演藝術展演水準，鼓勵民間藝文團體培育優

秀人才，特訂定「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表演藝術類補助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申請資格：經政府立案之財團法人文教基金會、文化社團、演藝團隊及大專院校相關藝術系所等
團體或組織。
三、補助項目：於國內辦理並符合下列項目之一者，得提出申請補助。
（一）整合性表演藝術活動：計畫內包含五個以上團隊之五項以上製作，或計畫內包含十五場以
上演出。
（二）有助於培育表演藝術專業人才、促進表演藝術國際交流發展，在國內地區辦理之國際研討

會或國際性表演活動。
四、補助金額：補助計畫所需之部分經費，如演出費、製作費、文宣設計費、講師費、印製費等經常

性支出，但不包含受補助單位之人事及行政管理費。
五、申請方式及時間：每年分二期申請，收件期間如有變動本會將另行公告。
（一）第一期：申請一月至六月所辦理之活動，於前一年度十一月一日至十一月三十日止收件。
　 （二）第二期：申請七月至十二月所辦理之活動，於當年度五月一日至五月三十日止收件。
　 （三）申請單位應於本會公告收件期間內，檢具經費補助申請表(格式如附件，請繕打並加蓋單位
章戳），附完整計畫書及立案證書影本，一式十份以掛號寄送或專人送達本會提出申請。
　 （四）同一單位每年至多申請補助二案。
　 （五）本會收受之所有申請資料及附件，不論是否給予補助，均不予退件，申請人亦不得要求退
還。
六、評審及審查時間：
（一）本會得聘請專家、學者若干人組成評審小組，審核申請計畫書及補助金額。評審委員如有
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三十三條規定情形者，應予迴避。
（二）評審標準：就計畫主題之適切性、計畫內容之完整性及具體可行性，經費編列合理性及計
畫之效益性等綜合考量。
（三）各申請案之審核結果，本會核定後公告獲補助名單，並正式函知申請單位。惟相關補助金
額需俟立法院預算審議結果而定，本會得視實際情況酌減或停止補助。
七、撥款及核銷：
（一）同意補助之申請案，本會於計畫執行結束後採一次撥款方式辦理；如因案件特殊，得敍明
理由申請分期撥款。
（二）補助款超過新台幣一百萬元之案件，其撥款事宜應簽訂合約依約辦理，受補助之單位應於
核定補助後檢送修正計畫書送本會辦理簽約事宜。
　 （三）受補助之單位，應於計畫執行結束一個月內，將領據、經費支出原始憑證、成果報告書紙
本等（含照片檔）函送本會，俾憑辦理核銷撥款。
　 （四）若計畫執行完畢時間為十二月，受補助者應於十二月二十日前辦理核銷作業，逾期送件致
影響會計年度結報者，本會保留取消補助之權利。跨年度計畫之核銷作業，由本會另案簽
約辦理。
　　（五）有關個人所得之稅負，受補助單位應按規定扣繳（常任執行者依月份，臨時雇用者依次數）
，並於勞務報酬數據上註明扣繳稅額，於送本會核銷經費時應檢附扣繳稅額繳款書影本，
未檢附者不予核銷。
　 （六）本項補助款應依預算科目核實動支，所送核銷之原始憑證支用內容及單據（發票、收據）
日期應與活動執行期間相符，收支結算如有賸餘，應按補助比例繳回本會。
八、考評：
（一）經核定補助之案件，必須依計畫內容確實執行，本會得就計畫之執行進行考評，並列為未
來補助審核之依據。
（二）本要點之補助款應專款專用，不得任意變更用途，經核定之補助案，若計畫變更或因故無
法履行，應即函報本會核准。
（三）經核定補助之案件未按規定繳交成果資料、成果資料品質不良或延遲核銷經費等，本會將
列為未來補助審核之重要參考。
（四）本補助款計畫之相關文宣資料（包括邀請函）明顯處應載明本會為指導贊助單位，相關宣
傳、記者會、座談、研習、演講及開閉幕式等重要場合，應於活動兩週前通知本會。
九、基於避免重複補助原則，同一案件已獲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或本會附屬機關補助者，本會不再
重複補助。
十、 申請者如有違反本要點及其他法令規定者，本會得視情節輕重追回部分或全部補助款項，並於
兩年內不受理其申請案。
